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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 阳 市 律 师 协 会

沈律协﹝2021﹞4 号

关于印发《离任法官、检察官从事律师

工作管理规则》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县（市）代表处、各律师事务所：

为全面加强律师队伍建设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，引导律

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以及其

他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结合我市律师行业管理

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沈阳市律师协会

2021 年 5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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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任法官、检察官从事律师工作管理规则

（试行）

（2021 年 6月 4 日 沈阳市律师协会六届八次常务理事会审议通过）

第一条 为全面加强律师队伍建设，规范律师执业行为，

引导律师依法依规诚信执业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官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检察官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》以

及其他地方性法规、规章、规范性文件，结合律师行业管理

相关规定，制定本规则。

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离任情形包括：退休、辞职、开

除、辞退、调离、解聘。

第三条 离任法官、检察官申请律师执业实习时，除按

照要求提供相关材料外，还应当向市律师协会提交法院、检

察院任职情况说明及依法依规执业承诺书。

第四条 离任的法官、检察官参加本市律师年度考核时，

除按照要求提供的相关材料外，还应当向市律师协会提交依

法依规执业承诺书；其报送的个人年度总结应当包括离任两

年内是否担任过诉讼代理人、是否到原任职单位代理案件情

况。

第五条 律师事务所作为直接责任主体，应强化内部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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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，从严规范律师执业行为。律师事务所负责人要认真履行

第一责任人职责，抓实抓牢本所律师的学习教育和日常管

理。具体内容包括：

（一）完善律师事务所日常管理及年度考核制度，加大

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培训，强化律师依法依规执业意识，对

本所聘任的离任法官、检察官执业情况进行监督管理；

（二）律师事务所需第一时间向市律师协会报备本所

聘用的离任法官、检察官情况，同时填报由律师事务所盖章

及主任签字的管理责任承诺书；

（三）离任不满两年的法官、检察官从事律师工作的，

所在律师事务所需每半年向市律师协会报备是否存在以律

师身份担任诉讼代理人或者辩护人的情况；每年度报备是否

到原任职单位代理案件的情况；

（四）其他应当履行监管职责的情况。

第六条 市律师协会建立从事律师工作的离任法官、检

察官数据库，以日常监督检查、专项监督检查以及投诉处理

等形式，主动查找和发现律师执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不

足。对违法违规行为予以处分或向司法行政机关提出处罚建

议。对问题突出的律师事务所进行重点检查、约谈负责人并

责令限期整改。

第七条 本规则由市律师协会常务理事会负责解释，自

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



